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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ST 康美控制权变更和

经营托管等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9月 2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关于对 ST 康美股权激励回购注销有关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具

体内容如下：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 日晚间，你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

同时公司与有关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生产经营托管协议》《资产负债托管及处

置协议》等协议。前述事项对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7.1条规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公司公告，截至《表决权让渡协议》签署日，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意将其所持 29.9%的股份委托予

揭阳易林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林投资），并同时无条件放弃控制剩余

股份。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公告披露易林投资与康美实业、马兴田、许冬瑾、

普宁市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及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

动人，请说明具体理由；（2）本次表决权让渡时间约定为 24 个月，并且让渡期

间与剩余表决权放弃期间可以延长，相关方对前述安排的主要考虑，是否将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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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稳定性产生影响及相应的应对措施；（3）结合公司股权被冻结等现状，

请公司说明本次表决权让渡事项存在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请律师发表意见。 

二、根据公司公告，易林投资成立于 2020 年 8月 18日，由揭阳市城市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金服股权托管中心有限公司、广州神农氏中医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共同成立，上述三名股东在后续托管工作中各有分工及侧

重。目前，易林投资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易林

投资未来发展规划；（2）易林投资三名股东的基本情况、实际控制人、主要经营

情况等；（3）易林投资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和正常经

营拟采取的措施。 

三、根据公司公告，易林投资受托公司 29.9%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后，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资产债务处置等方面进行管理。康美实业、康美药业承担相关协议

项下的收益、风险、损失、义务、债务等，易林投资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公司核

实并披露：（1）前述安排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及应对措施；（2）托管方易林

投资为保证托管过程中的勤勉尽责，拟采取的措施；（3）对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及应对安排。请律师发表意见。 

四、根据公司公告，《生产经营托管协议》约定，为覆盖本次托管项下的运

营成本，公司每 6个月须向易林投资支付人民币 400万元托管费。同时，托管期

限届满时，“康美实业应当将其合计控制的公司的股份的账面价值超出康美实业

合计控制的公司质押股份对应的债务总额的增值部分的 33%作为奖励支付给易

林投资或易林投资指定方并在 30日内支付完毕”。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前述

托管费用的确定依据，是否公允、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2）请说明 30 天内支付奖励的约定是否损害康美实业其他债务人利益、

是否影响马兴田解决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是否影响上市公司利益。 

五、公司控股股东马兴田于 2020年 6月 17日向公司出具《债务偿还承诺书》，

拟以现金分期偿还占用的 94.81亿元上市公司资金。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尚未解

决资金占用问题。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公司托管后如何继续推动该事项。 

公司、托管方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勤勉尽责，依法依规决策公司托管相关事项，维护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及

时披露进展情况，并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

立即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同时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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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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